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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辯 論 有 關 檢 討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及 僱 員 補 償 制 度 的 議 案  
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 
  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五 月 十 九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

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檢 討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及 僱 員

補 償 制 度 的 議 案 。 該 項 議 案 將 由 葉 偉 明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鑒 於 近 年

來 工 業 意 外 頻 生 ， 最 近 更 發 生 多 宗 致 命 工 業 意 外 ， 為 多 個 家 庭 帶 來 不

幸 ， 本 會 促 請 政 府 必 須 ：  

 

（ 一 ）  全 面 檢 討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政 策，扭 轉 現 時 倚 賴 業 界 對 職 業 安 全 健 康

自 我 規 管 的 政 策 ；  

 

（ 二 ）  加 強 日 常 監 管、巡 查 工 業 場 所，嚴 厲 懲 處 違 法 的 僱 主，並 公 布 勞

工 處 巡 查 時 作 出 檢 控 的 項 目 ；  

 

（ 三 ）  訂 立 專 門 法 例，訂 明 高 空 工 作 的 施 工 程 序、安 全 措 施 及 刑 責 等 ，

從 而 減 少 建 造 業 中 構 成 最 多 致 命 個 案 的 人 體 從 高 處 墮 下 意 外 ；  

 

（ 四 ）  推 動 僱 主 切 實 承 擔 保 障 僱 員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的 責 任，投 放 資 源 培 訓

員 工 ， 提 供 保 障 僱 員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的 設 施 及 工 作 環 境 ；  

 

（ 五 ）  訂 明 凡 於 工 作 地 點 出 現 意 外 及 職 業 病，包 括 涉 及 外 判 及 自 僱 人 士

的 個 案，均 需 由 僱 主、承 辦 商 或 地 盤 負 責 人 等 向 政 府 作 出 申 報 ，

從 而 完 善 工 傷 及 職 業 病 申 報 制 度，讓 當 局 更 準 確 掌 握 工 傷 及 職 業

病 數 目 ；  

 

（ 六 ）  全 面 檢 討 《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》， 包 括 於 附 表 1 損 傷 類 別 內 增 加 精 神

創 傷，以 及 在 附 表 2 內 將 筋 肌 勞 損 列 為 法 定 職 業 病 等，以 便 更 全

面 保 障 僱 員 因 工 作 所 造 成 的 精 神 及 身 體 勞 損；而 除 向 僱 員 給 予 經

濟 補 償 外，更 應 完 善 工 傷 及 職 業 病 預 防 及 復 康 的 機 制，協 助 受 傷

僱 員 回 復 健 康 ， 重 投 社 會 ； 及  

 



（ 七 ）  設 立 “中 央 僱 員 補 償 基 金 ”，將 現 行 分 散 式 的 工 傷 管 理 工 作 集 中

化 ， 為 僱 員 提 供 全 面 的 補 償 制 度 。 」  

 

  李 卓 人 議 員 將 就 葉 偉 明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 

  議 員 又 會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關 注 中 成 藥 質 素 及 監 管 問 題 的 議 案。該 項 議

案 將 由 李 國 麟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最 近 ， 有 部 分 中 成 藥 被 發 現 含 有 禁

藥 成 分 和 有 毒 物 質，引 起 各 界 關 注，同 時 亦 顯 露 出 政 府 在 中 醫 藥 政 策 上

的 漏 洞 、 監 管 制 度 的 不 完 善 ， 令 現 階 段 中 成 藥 註 冊 制 度 出 現 問 題 ， 導 致

現 時 市 面 上 出 售 的 中 成 藥 質 素 未 能 得 到 保 證，對 市 民 的 生 命 健 康 存 有 威

脅 ； 有 鑒 於 此 ， 本 會 促 請 政 府 須 盡 快 完 善 中 醫 藥 政 策 ， 加 強 監 管 ， 確 保

市 面 上 出 售 的 中 成 藥 品 質 及 其 安 全 性 ， 以 保 障 市 民 健 康 。 」  

 

  潘 佩 璆 議 員 及 黃 定 光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李 國 麟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

 

  在 會 議 上，2010 年 立 法 會 補 選 的 當 選 議 員 將 作 出 立 法 會 誓 言。議 員

亦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 中 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

答 覆 。  

 

  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 「 立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 ： 2869 9568）

或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 

 

  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 聽

會 議，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座 位 先 到 先 得。市 民 亦 可 透 過 立

法 會 網 頁 的 「 網 上 廣 播 」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
 
完  
 
二 ○ 一 ○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
